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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4

月

28

日，本公司子公司招商局地产（武汉）有限公司收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成交确认书，该公司通过竞拍方式取得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宗地编号为

P

（

2011

）

022

号地块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宗地位置

该项目地块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南湖组团，东临雅安路，南临南湖路，西临珞梁路，北临

富安街。

二、主要规划指标

地块用地面积为

43,920

平方米，容积率不大于

3

。 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土地使用年限

为

70

年。

三、土地价款

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41,000

万元整。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２

股票简称：莱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９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

会议召开地点：莱钢新兴大厦二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３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星期五）。

５

、会议地点：莱钢新兴大厦二楼会议室。

６

、会议方式：

（

１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

（

２

）为方便融资融券券商（以下简称“券商”）参与公司股东大会投票，特提供券商参与股

东大会投票方式如下：

券商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融资融券业务会员投票系统， 按照所征集的融资

融券投资者投票意见，参加股东大会投票，并可根据投资者对同一议案的不同意见进行分拆

投票。 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９

：

３０

—

１５

：

００

，网址为：

ｗｗ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７

、投票规则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投票表决方式，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

票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方式和网络方式重

复进行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

关于济南钢铁实施换股吸收合并莱钢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是

２

《

关于与济南钢铁签订有关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

》

是

３

《

关于

“

０８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的议案

》

是

４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

宜的议案

》

是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及《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受托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一）；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四、出席会议方法

（一）登记方式：

１

、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

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若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加盖单位

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

到公司登记。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若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和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

件到公司登记。

股东也可以传真、信函等方式登记。

２

、网络投票登记方式：

证券投资基金参与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应在股权登记日后两个工作日内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报送用于网络投票的股东账户； 公司其他股东利用交易系统

可以直接进行网络投票，不需要提前进行参会登记（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详见附

件二）。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星期一）

－－５

月

１７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信函登记以收到地邮戳为准。

（三）登记地点：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

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五）联系方法：

联系人：于家慧 董 凤

电 话：

０６３４－６８２０６０１

、

６８２１０９４

传 真：

０６３４－６８２１０９４

地 址：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２７１１０４

五、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目录及地点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

（二）备查文件地点

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新兴路

２１

号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特此公告。

附件一：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三十日

附件一：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出席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

（

签名

）：

受托人

（

签名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股数

：

日 期

：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意见

：

（

一

）

关于济南钢铁实施换股吸收合并莱钢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

二

）

关于与济南钢铁签订有关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

；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

三

）

关于

“

０８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的议案

；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

四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议案

。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附件二：

投资者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本次会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二、投票代码：

７３８１０２

；投票简称：莱钢投票。

三、投资者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会议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以此类推。 每一议

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

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一至议案四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９９．００

１

《

关于济南钢铁实施换股吸收合并莱钢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００

２

《

关于与济南钢铁签订有关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

》

２．００

３

《

关于

“

０８

莱钢债

”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的议案

》

３．００

４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４．００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四、投票注意事项

１

、为方便股东进行网络投票，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

价格

９９

元进行投票。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同一表决权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４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２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时

（二）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上虞市道墟镇公司办公大楼四楼多功能厅

（三）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阮伟祥先生

（六）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２８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４６８０５７７８３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３１．８８％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法律顾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

了会议。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经逐项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

４６８０５７７８３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

４６８０５７７８３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

４６８０５７７８３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赞成

４６８０５７７８３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五）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赞成

４６８０５７７８３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六）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２０５

，

９６７

，

２０１．１８

元，根

据《公司章程》规定提取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

２０

，

５９６

，

７２０．１２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５９

，

８８０

，

５６５．１６

元，扣减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已分配股利

１４６

，

８４１

，

５９３．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末的未分配利润为

１９８

，

４０９

，

４５３．２２

元。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如下：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００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

润结转下一年度。

赞成

４６８０５７７８３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继续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负责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审计工作。

赞成

４６８０５７７８３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八）审议通过《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全年担保额度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考虑到各公司经营需要，以及尽量降低融资成本，公司（包

括下属控股子公司）对相关公司核定

２０１１

年全年担保额度，具体如下：

序号 提供担保方 被担保方

核定的担保额度

（

万元 人民币

）

期 限

１

本公司 上海科华染料工业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一年

２

本公司 上虞市金冠化工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一年

３

本公司 浙江安诺芳胺化学品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一年

４

本公司 上虞新晟化工工业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一年

５

本公司 上虞吉龙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２２

，

０００

一年

６

本公司 浙江龙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一年

７

本公司 浙江捷盛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一年

８

本公司 桦盛有限公司

（

香港

）

折算成人民币

１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一年

９

本公司 宝利佳有限公司

（

香港

）

折算成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一年

１０

本公司 浙江科永化工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一年

１１

本公司 浙江龙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９０

，

０００

一年

１２

杭州龙山化工

有限公司

杭州临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

系龙山化工参股

１５％

的子公司

）

１０

，

０００

二年

１３

本公司 浙江鸿盛化工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一年

１４

本公司 四川吉龙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一年

１５

本公司 浙江吉盛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一年

１６

本公司 上虞龙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一年

１７

本公司 江苏长龙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一年

１８

本公司 江西金龙化工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三年

１９

本公司 浙江德司达贸易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一年

２０

本公司 浙江恒盛生态能源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一年

２１

本公司 内蒙古吉龙化学建材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一年

２２

本公司 宁波佳盛物流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一年

２３

本公司 浙江忠盛化工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一年

２４

本公司 德司达

（

上海

）

贸易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一年

２５

本公司 德司达无锡染料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一年

２６

本公司 德司达

（

南京

）

染料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一年

１０

，

０００

二年

２７

本公司 德司达

（

日本

）

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美元

折算成人民币约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一年

２８

本公司

ＫＩＲＩ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新加坡

ＫＩＲＩ

）

３

，

０００

万美元

折算成人民币约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一年

２９

桦盛有限公司

（

香港

）

ＬＯＮＳＥＮ ＫＩＲＩ ＣＨＥＭＣＩ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印度龙盛

ＫＩＲＩ

）

折算成人民币约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一年

合 计

７４２

，

０００ －

本公司在对下属子公司的提供担保期间，在本公司有融资需求的情况下，由子公司为本

公司提供一定额度的反担保 （其中浙江龙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

３

亿元的反担

保，浙江安诺芳胺化学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

１．６

亿元的反担保）。 上述担保仅为公司可提

供的担保额度，具体发生的担保金额，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的定期报告中披露。 上述担保期限一

年指自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二年或三年以此类推，在

该期限内授权董事长签署担保文件。

赞成

４６１２８１６１１

股，占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５５％

；反对

６７７６１７２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４５％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吕崇华、张声律师见证。吕崇华、张声律师认为：浙

江龙盛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９

证券简称： 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 《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由于公司证券部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将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３．４

节“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披露错误，造成与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不一致，现将正文

３．４

节内

容更正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

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变

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

１０．００％ ～～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６

，

７６６

，

５５６．２６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增长

，

４－ＡＡ

等培南类系列产品销售占比提高

，

因此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６

证券简称：福星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公司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全文》、《

２０１０

年年

度报告摘要》及《

２０１０

年年度审计报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编制、披露和

审计工作的通知》（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３７

号）等要求，现对其部分内容予以补充更正如下：

一、 在年报文本的第八节董事会报告中补充披露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执行

情况：

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已建立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

度》与《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对内幕信息及知情人行为实施有效管理，加强内幕信息

保密工作，维护公司信息披露的“三公”原则。

报告期内， 公司经自查未发现内部信息知情人在影响公司股价的重大敏感信息披露前

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也没有收到监管部门因上述原因而出具的查处和整改

情况。

二、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中“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为

－

３

，

３２６

，

３３６．７２

元，现经重新核对后确认数据应为：

－３

，

４７６

，

３３６．７２

元。 主要原因是公司财务人

员复核工作不够仔细， 将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一笔金额为

７５

，

０００

元的

支出款合并时方向计反，导致出现

１５０

，

０００

元的差额。 现对报表中相关指标更正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３

，

３２６

，

３３６．７２ －３

，

４７６

，

３３６．７２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８７

，

１３９

，

４９４．１２ ８６

，

９８９

，

４９４．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４１３

，

６５６

，

３４５．５６ ４１３

，

８０６

，

３４５．５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１４％ １０．１５％

以上形成的差异数对本报告期经营指标影响甚微，对其他指标无影响。 公司对《

２０１０

年

年度报告全文》、《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摘要》及《

２０１０

年年度审计报告》涉及的相关内容均已补充

更正，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补充更正后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全文》、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摘要》及《

２０１０

年年度审计报告》。

本次补充更正公告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造成影响，对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敬请

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６ ２０００２６

证券简称：飞亚达

Ａ

飞亚达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市亨吉利世界名表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吉利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持

股比例为

１００％

。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更好地巩固和促进亨吉利公司在东北区域的战

略地位和长远发展，提升亨吉利整体经营能力和品牌形象，经董事会批准亨吉利公司与辽宁

亨达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达锐”）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就沈阳

１９２８

商业大厦签订物业

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承租期共

２

年，租赁房产的年租金为：第一年为人民币叁佰柒拾伍万元

整（

￥３７５

万元）；第二年为人民币叁佰玖拾万元整（

￥３９０

万元）。 另外，亨吉利公司需缴纳租赁

保证金人民币叁拾万元整（

￥３０

万元）。

鉴于亨达锐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之控制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为飞亚达公

司之最终控制人，因此亨吉利公司与亨达锐公司签订之房屋租赁合同构成关联交易事项。根

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吴光权先

生、由镭先生、陈宏良先生、徐东升先生、汪名川先生、黄勇峰先生回避了对该项议案的表决，

非关联董事郭万达先生、吉勤之女士、麦建光先生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本事项于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通过，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辽宁亨达锐商贸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刘合

２．

注册地址：沈阳市皇姑区泰山路

６９－５８

号

３．

注册资本：

５１００

万元

４．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通讯器材、仪器仪表、办公设备、日用百货、工艺礼品、玩具、金属

材料销售、会议服务，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５．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辽宁亨达锐商贸有限公司为飞亚达公司之最终控制人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公司之控制公司。

６．

该公司近一年一期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年份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０

年度

５１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１７０００．６１ ５０９８．７６ ０．００ －１．２４

备注：辽宁亨达锐商贸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１

年主要会计数据未经

审计。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签约方

出租方（甲方）：辽宁亨达锐商贸有限公司

承租方（乙方）：深圳市亨吉利世界名表中心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２．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甲方将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

３１２

号

１９２８

大厦出租给乙方使用。 房地产产权号：沈

房

Ｎ０６０２７６０１８

３．

租赁期限、用途：该房屋租赁期共

２

年，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止；仅作为

开设名表、珠宝或其他相关商品专卖店使用。

４．

租金及支付方式：双方经协商约定，租赁房产的年租金为：第一年为人民币叁佰柒拾

伍万元整（

￥３７５

万元）；第二年为人民币叁佰玖拾万元整（

￥３９０

万元）。 另外，亨吉利公司需缴

纳租赁保证金人民币叁拾万元整（

￥３０

万元）；乙方每月

１０

日前向甲方支付本月租金。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 可以更好地巩固和促进亨吉利公司在东北

区域的战略地位和长远发展，提升亨吉利整体经营能力和品牌形象，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

围。关联交易参照同类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公平合理，对公司利益不会造成损害；本次关

联交易协议的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强制性规定

的情形。

五、

２０１１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物业租赁合同外，公司与辽宁亨达锐商贸有限公司再无其他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

市场价值为依据，确保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本次关

联交易协议的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强制性规定

的情形。

七、招商证券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保荐意见

１．

本次关联交易经双方充分协商，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

２．

定价遵循了公允、合理的原则，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３．

保荐人对亨吉利本次向亨达锐公司租赁房产的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４．

招商证券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６ ２０００２６

证券简称：飞亚达

Ａ

飞亚达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以电子邮

件发出会议通知后，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深圳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３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３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 《关于亨吉利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议

案》；

因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吴光权先生、由镭先生、陈宏良先生、徐东升先生、汪名川先生、黄勇峰

先生对本项议案的审议进行回避。

特此公告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201127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29

日上午

9:30

2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4

月

25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

T2

栋五楼公司行政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饶陆华

7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16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

138,248,064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64,460,000

股的

52.28%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

集团（深圳）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8,248,064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8,248,064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8,248,064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8,248,064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8,248,064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8,248,064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

2010

年度薪酬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各子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

、饶陆华先生

2010

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724,064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2

、范家闩先生

2010

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为：同意

136,838,064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3

、刘明忠先生

2010

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为：同意

137,991,464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4

、其他董事

2010

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为：同意

138,248,064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

2009

年度薪酬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各子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

、阮海明先生

2010

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为：同意

136,940,384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2

、其他监事

2010

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为：同意

138,248,064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38,248,064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做了

2010

年度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

报告全文刊登于

2011

年

4

月

8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六、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事务集团（深圳）事务所的见证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事务集团（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１４ ９００９０７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０８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在上海浦

东王桥路

９９９

号中邦商务园

１０３７

号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共

２８

人，代表股份

２０５

，

２５４

，

７９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３６．１７％

；其中普通股（

Ａ

股）股东代表

１７

人，代表股份

２０４

，

６４２

，

６２５

股，

占普通股（

Ａ

股）股份总额的

４５．８１％

，外资股（

Ｂ

股）股东代表

１１

人，代表股份

６１２

，

１７４

股，占外

资股（

Ｂ

股）股份总额的

０．５１％

。

会议由董事、总经理任国权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为本次股

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有效表决股

东

２０５

，

２５４

，

７９９ ２０５

，

２５２

，

４７０ ２

，

３２９ ０ ９９．９９％

Ａ

股股东

２０４

，

６４２

，

６２５ ２０４

，

６４２

，

６２５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６１２

，

１７４ ６０９

，

８４５ ２

，

３２９ ０ ９９．６２％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有效表决股

东

２０５

，

２５４

，

７９９ ２０５

，

２５２

，

４７０ ２

，

３２９ ０ ９９．９９％

Ａ

股股东

２０４

，

６４２

，

６２５ ２０４

，

６４２

，

６２５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６１２

，

１７４ ６０９

，

８４５ ２

，

３２９ ０ ９９．６２％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有效表决股

东

２０５

，

２５４

，

７９９ ２０５

，

２５２

，

４７０ ２

，

３２９ ０ ９９．９９％

Ａ

股股东

２０４

，

６４２

，

６２５ ２０４

，

６４２

，

６２５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６１２

，

１７４ ６０９

，

８４５ ２

，

３２９ ０ ９９．６２％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有效表决股

东

２０５

，

２５４

，

７９９ ２０５

，

２５２

，

４７０ ２

，

３２９ ０ ９９．９９％

Ａ

股股东

２０４

，

６４２

，

６２５ ２０４

，

６４２

，

６２５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６１２

，

１７４ ６０９

，

８４５ ２

，

３２９ ０ ９９．６２％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有效表决股

东

２０５

，

２５４

，

７９９ ２０５

，

２５２

，

４７０ ２

，

３２９ ０ ９９．９９％

Ａ

股股东

２０４

，

６４２

，

６２５ ２０４

，

６４２

，

６２５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６１２

，

１７４ ６０９

，

８４５ ２

，

３２９ ０ ９９．６２％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有效表决股

东

２０５

，

２５４

，

７９９ ２０５

，

２５２

，

４７０ ２

，

３２９ ０ ９９．９９％

Ａ

股股东

２０４

，

６４２

，

６２５ ２０４

，

６４２

，

６２５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６１２

，

１７４ ６０９

，

８４５ ２

，

３２９ ０ ９９．６２％

７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有效表决股

东

２０５

，

２５４

，

７９９ ２０５

，

２５２

，

４７０ ２

，

３２９ ０ ９９．９９％

Ａ

股股东

２０４

，

６４２

，

６２５ ２０４

，

６４２

，

６２５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６１２

，

１７４ ６０９

，

８４５ ２

，

３２９ ０ ９９．６２％

８

、审议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有效表决股

东

２０５

，

２５４

，

７９９ ２０５

，

２５２

，

４７０ ２

，

３２９ ０ ９９．９９％

Ａ

股股东

２０４

，

６４２

，

６２５ ２０４

，

６４２

，

６２５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６１２

，

１７４ ６０９

，

８４５ ２

，

３２９ ０ ９９．６２％

９

、审议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项目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有效表决股

东

２０５

，

２５４

，

７９９ ２０５

，

２５２

，

４７０ ２

，

３２９ ０ ９９．９９％

Ａ

股股东

２０４

，

６４２

，

６２５ ２０４

，

６４２

，

６２５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６１２

，

１７４ ６０９

，

８４５ ２

，

３２９ ０ ９９．６２％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律师张立灏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关于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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